

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
一、项目编号：机电-YC2025-08-01第二次
二、项目名称：宜春市人民医院采购快速多舱式全自动清洗消毒器项目第二次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九江奕康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
地址：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浔南大道188号远洲九悦廷城南商业A区2号不分单元A144
被投诉人1：宜春市人民医院（采购人）
地址：宜春市宜阳新区锦绣大道1061号
被投诉人2：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（代理机构）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（咨询大厦）
被投诉人3：北京科创新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（中标供应商）
地址：北京市平谷区兴谷经济开发区M2-5区10号2层201
四、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投诉。投诉事项为：中标供应商所提供设备不满足招标参数要求，所投标的设备不具备与现有追溯系统对接的能力；所投标的设备未包含湿化瓶、不能对湿化瓶进行消毒，且不能达到国家卫生部门要求的高水平消毒。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二十九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驳回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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